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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明确了权利告知、值班律

师、签署具结书、适用速裁程序等程序保障，在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完善多层次刑事诉讼体系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呈不断增长趋势，但在共同犯罪案

件中如何适用尚存在一些争议。正确把握好共同犯罪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应重点

厘清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握好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适用问题

共同犯罪案件中，经常会出现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而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不认罪认罚的问题。对此，一般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按认罪认罚从宽处理，而不认罪认罚的不适用从宽制度；另一种做法是，采取一刀切，全案

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笔者认为，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

只要符合适用条件，就应当适用从宽处理制度。

首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选择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处理案件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十五

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

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对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范围，刑事诉讼法并无限制性规定，只要是认

罪认罚的，均可适用。我国法律规定的是“可以”而不是“应当”，即认罪认罚从宽虽然是被

告人的一项权利，但司法机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不适用的。2019年10月“两高三部”共同

发布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也明确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没有适用

罪名和可能判处刑罚的限定，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适用”“但‘可以’适用不是一律适用，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后是否从宽，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对严重危害国

家安全、公共安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敏感案件，应当慎重把握从

宽，避免案件处理明显违背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除了上述特殊情况之外，具备从宽处

理条件的案件都应当适用，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仅有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案

件。

其次，对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选择适用要有正确认识。在司法实践中，受制于程序选择的

影响，有的承办人认为存在不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法适用简易程序或者速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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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只能是全案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际上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可以适用速裁程序、简易

程序、普通程序中的任何一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虽然规定在程序法中，但其核心价值在于通

过从宽处理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悔过自新、认罪服判，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被告

人认罪认罚案件不仅可以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也可以适用普通程序。对共同犯罪案件

中，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审判程序上虽不能简化，但认罪认罚被告人从宽处

理权利应当得到保障。

二、把握好“从宽”的均衡问题

共同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时如何保证多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保持个体从宽

幅度、全案量刑的均衡，必须认真研究。这既要考量各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

作用，又要考量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参与实施犯罪的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问

题，还要考量认罪认罚的主动性、全面性、及时性。笔者认为，除非有其他法定情节，原则上

主犯因适用认罪认罚而从宽处理后的刑罚不能轻于未认罪认罚的从犯的刑罚。同等条件下，从

宽幅度应当贯彻早认罪认罚优于晚认罪认罚，主动认罪优于被动认罪，彻底认罪优于不彻底认

罪的原则。不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以及同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还有一个认罪认罚

从宽与自首、坦白从宽的量刑均衡问题。笔者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认罪，在刑法中大

多会根据不同情形而被认定为自首或者坦白。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了自首、坦白可以从轻或者

减轻处罚。自首、坦白属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认罪认罚也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两者

在这方面具有重合之处。在认定为自首或者坦白之后，认罪认罚从宽中的“认罪”如果已经被

作为法定量刑情节予以了专门考量，不应再在该制度适用中重复予以评价，其所体现的“从宽

处理”则主要是对“认罚”的考量了。基于上述原因，在已经认定为自首或者坦白的认罪认罚

从宽应当是法定刑幅度内的从宽，属于刑法上的“从轻处罚”，而不包括“减轻处罚”。认罪认

罚从宽的量刑往往是“自首或者坦白＋认罚”，在自首或者坦白“从轻或者减轻”的基础上，

认罪认罚仍可以适当“从宽”，但幅度不能大于自首。所以，认罪认罚从宽必须综合全案事

实，依法决定是否从宽、如何从宽、从宽的幅度等问题，实现量刑均衡，避免明显违背公平原

则及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三、部分被告人上诉的处理

共同犯罪案件中在判决后如果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该如何处理？笔者认为，上诉权

是被告人基本的诉讼权利，即使签署具结书认罪认罚，也不能限制其上诉权的正常行使。首

先，从程序上来讲，如果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那么就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全案

进行审理，一并处理。而且，只能按照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其次，从实体上来讲，无论提出上

诉的被告人如何处理，对未提出上诉的认罪认罚被告人的从宽仍应当维持，而不能因为其他人

反悔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而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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